
 
* 罗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No.4,2019
pp.37 49

名称转让制度刍议

罗 昆*

内容提要:名称转让制度可为深入认识名称权乃至人格权法的基础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商号应定

位为营业名称,方能维持概念的统一性,并与字号以及经营者的姓名或名称区分。个体工商户与

企业的名称构成存在实质区别,并非居于同一逻辑层次。名称权的主体限于法人、非法人组织。

企业名称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利益,一般意义上的名称权则是为充分保护作为自然人的团体成

员、雇员的人格而设,宜定位为人格权。名称的绝对转让限于营利性组织,且需借助两轮名称变

更来具体实现,可解释为名称变更的一种特殊形式。民法典人格权编在名称权的权能表达上可舍

弃 “转让”权能。名称转让决定做出之时可认为企业已自愿放弃该名称的人格利益,其进入交易

领域不应被认为是对人格权专属性之破坏。

关键词:名称 商号 名称权 人格权 转让

我国 《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并有权 “依法

转让自己的名称”,由此确立了我国人格权法中的名称权制度。在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人格

权编草案的各个版本中也都规定了名称的转让制度。该项制度同时还构成人格权法 (草案)一般

规定中 “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书部分的主要内容和依

据。理论上,名称转让制度还涉及人格权商品化、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人格权的保护方式等重

要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名称权的具体转让制度还停留在始自1991年的 《企业名称登记管

理规定》第23条的简单规则上。关于名称转让制度的许多基础性理论如名称权的性质、名称权

的主体、名称权与商号权的关系等,更是从该项制度产生之时便饱受争议,且至今未形成共识。

制度层面上,名称具体如何依法转让? 转让决定如何做出? 转让行为如何完成? 名称随同全部营

业转让与企业股权转让的区别何在? 公司法为何未就公司名称的转让形成典型制度? 这一系列的

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名称转让制度为我们更为深入具体地认识名称权制度乃至人格权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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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名称的指称对象

(一)名称与商号关系之争

我国现有法律未界定名称权的含义。理论上关于名称权的含义学说不一,代表性的观点有:

“名称权是指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组织使用自己的名称并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1〕

“名称权是指法人及特殊的自然人组合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的名称,依照法律规定

转让名称,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盗用或冒用的具体人格权。”〔2〕 “名称权是指自然人以外的其

他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转让自己的名称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一种人格

权。”〔3〕“名称权即特定主体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以及依照法律规定转让自己的名称,

并得排除他人的非法干涉及不当使用的权利。”〔4〕以上观点大同小异,主要差异在于对名称权的

主体和权能的描述略有不同。名称权概念界定的首要之处其实并不在于名称权的权能,而是名称

权的主体或 “名称”概念的适用范围,以及名称的含义。“名称”概念适用范围的不同,“名称”

概念指称对象的不同,都会影响名称权权能的判断。有关名称权的主体、性质的争议最终都指向

同一个问题:何谓 “名称”,名称与商号、字号的区别何在?

民法理论上关于名称的探讨早已有之,通常是从与商号、字号的关系界定角度展开的。“字

号和商号均为名称之一种,并不是名称的全部。名称除字号和商号以外,还包括非商业主体法人

的名称。”〔5〕关于商号与企业名称的关系,有一致说 〔6〕与区别说。〔7〕还有人认为,商号存在

“广狭两种含义”〔8〕或 “整体说”与 “部分说”〔9〕之分。广义说即 “整体说”、 “一致说”,认

为商号即厂商名称或企业名称;狭义说即 “部分说”,认为商号只是企业名称中的关键性字段,

是一种 “区别说”。“部分说”“狭义说”意义上的商号与字号的含义相同,作为一个中国法上的

特有概念,字号系个体工商户或企业名称中的关键性字段。以上观点部分地反映了名称、商号、

字号三者的关系,但明显存在较大争议。究其根源,此种争议不在于对企业名称存在不同认识,

而是对商号的含义存在不同认识。

(二)商号的制度模式考察

制度模式考察有助于厘清我国现有相关学说争议。从制度模式上看,关于商号的立法例有三

种:(1)在商法典中专门规定商号制度,日本、德国采用此种做法。 《日本商法典》第11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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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商人 (公司及外国公司除外)可以以其姓、全名或其他名称作为商号。”《日本公司法》第6
条规定:“公司,以其名称为商号。”《日本商业登记法》第43条规定,公司以外商人经理的登记

事项包括:……三、商人使用数个商号从事数种营业时,经理代理的营业及其使用的商号。〔10〕

据此可知,在日本,商个人可同时经营多个营业并就不同营业使用不同商号,公司可以经营多个

营业,但只能使用一个商号。〔11〕公司的名称与商号相同,商个人的商号与商人姓名可能相同但

也可能不同。〔12〕(2)在有关营业的制度中规定商号制度,法国采用此种做法。法国法上,商号

或商业名称是营业资产的构成要素,营业资产的出卖人有义务交付组成该营业资产的所有有形要

素与无形要素。“原则上,营业资产买受人及其之后相继的接替人均有权使用商号创始人经营其

商店时使用的名称。”〔13〕离开原营业场所的出让人仍然保有其营业资产的无形要素,仍可在其从

事活动的新地址使用这些无形要素,以标示其从事的活动,但负有不得在临近场所重新设点开

业、从事竞争性活动的义务。法国商法明确区分商号与企业名称,“当一家公司取得了另一家公

司的营业资产连同其招牌与商业名称时,不能认为其同时取得了该另一公司的名称”。〔14〕(3)民

商合一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在商业登记特别法中对商号制度进行规定,我国台湾地区采用了此种做

法。在我国台湾地区 “商号乃商业名称”。〔15〕我国台湾地区 “商业登记法”第26条规定:“商业

之名称,得以其负责人姓名或其他名称充之。”第28条规定:“商业在同一直辖市或县 (市),不

得使用相同或类似他人已登记之商号名称,经营同类业务。”该 “商业登记法”专门适用于以独

资或合伙方式经营之营利性事业,未对商业名称或商号的内容结构做出专门规定。依我国台湾地

区 “商业名称及所营业务预查审核准则”的规定,此种商业的名称应由地区名+特取名称+堂、

记、行、号、社、店、馆、铺、厂、坊、工作室或其他足以表示商业名称之文字所组成。我国台

湾地区 “有限合伙名称及业务预查审核准则”第6条规定:“有限合伙名称应由特取名称及有限

合伙字样组成,并得标明下列文字:一、地区名。二、表明业务种类之文字。三、堂、记、行、

号、社、企业、实业、展业、兴业、产业、工业、商事、事业等表明营业组织或事业性质之文

字。”另外,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名称及业务预查审核准则”第6条规定:“公司名称应由特取名

称及组织种类组成,并得标明下列文字:一、地区名。二、表明业务种类之文字。三、堂、记、

行、号、社、企业、实业、展业、兴业、产业、工业、商事、商业、商社、商行、事业等表明营

业组织或事业性质之文字。”我国台湾地区的此种商业名称构成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任何商

业名称均需具备所谓 “特取名称”;第二,独资或合伙经营营利性事业的商业名称中必须标明堂

记行号等表明营业组织或事业性质之文字,而公司和有限合伙则是自主决定是否标明该类信息,

可以标明也可以不标明;第三,公司、有限合伙、其他组织表明营业组织或事业性质的文字不完

全相同;第四,“特取名称”不包含堂、记、行、号等表明营业组织或事业性质的文字。对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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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难发现,《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字号可能相当于

我国台湾地区的 “特取名称”,也可能相当于我国台湾地区的 “特取名称”+标明堂、记、行、

号等表明营业组织或事业性质之文字。

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商号其实可以有三种含义而非两种含义:(1)最狭义商号,即狭义的

字号,系企业名称中的最核心字段,例如, “同仁堂”、 “六必居”,相当于我国台湾地区法上的

“特取名称”; (2)狭义商号,即厂商在营业上的名称,包括字号、行业特点和厂商形式,例如

“同仁堂药店”、“六必居酱菜店”;(3)广义商号,即企业名称,包括所在行政区划、字号、行业

特点、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

司”。从明确区分字号、商号与企业名称的角度,我们应采用狭义上的字号概念和狭义上的商号

概念。此种语义概念体系在同一个商人或企业拥有多个营业、不同营业采用不同名称的情形下具

有典型意义。例如,名为 “武汉小观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下辖 “田园小观园”“江南小

观园”“佳园小观园”等多处营业,各个营业的名称即商号不同。此时字号为 “小观园”,可与三

个商号及企业名称彼此区分。此种狭义上的字号,最可能同时成为文字商标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三)组织名称与个体工商户 “名称”的区分

我国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7条规定,企业名称应当由字号 (或者商号)、行业或者

经营特点、组织形式依次组成,还需冠以企业所在地省、市、县行政区划名称。依 《个体工商户

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6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

成。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区分名称与商号,商号只是企业名称或个体工商户名称中的核心内容、

字段要素之一。另外,《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组织结构或者

责任形式,在企业名称中标明组织形式。所标明的组织形式必须明确易懂。”而依 《个体工商户

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10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名称组织形式可以选用 “厂”、 “店”、 “馆”、

“部”、“行”、“中心”等字样,但不得使用 “企业”、“公司”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字样。由此

可见,企业名称中的 “组织形式”与个体工商户名称中的 “组织形式”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所谓组织结构或者责任形式,应该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合伙、有限合伙等意

义上的表达,实际上表征的是组织法或产权归属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个

体工商户名称中的组织形式其实就是 “个体工商户”。现行法上企业名称与个体工商户名称的区

别可进一步概括为:企业实行的是经营组织或产权组织名称+狭义商号+最狭义商号的三元概念

模式;个体工商户实行的是狭义商号+最狭义商号的二元概念模式,因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是

自然人,享有的是姓名权。个体工商户的名称与 “整体说”意义上的商号或狭义商号其实是一致

的。而我国企业名称登记制度上的商号其实是 “部分说”意义上的商号,具体可能是狭义商号,

也可能是最狭义商号。因此,我国商事法律实践中企业的 “名称”与个体工商户的 “名称”并非

同一逻辑层次上的事物。如果如前文所述采用营业名称意义上的狭义商号概念,并在最狭义商号

的意义上使用字号概念,对于商主体的名称表达会更加准确清晰。企业名称的三元概念模式为:

企业名称+营业商号+字号。其中,企业名称是指在登记机关登记注册、并用于对外订立合同的

称号,也是营业的经营者和产权人,如 “××股份有限公司”或 “××大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商号是营业的名称,如 “××大酒店”;字号是企业名称或商号中的关键性字段,即上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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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或商号中的 “××”。

此外,关于名称的界定还有三点必须明确:

第一,名称是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均必须具备的要素 (成立要件),是一个广泛适用于营

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概念,也是一个广泛适用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概念;而商号和字号只能

用于指称营利性组织。对于非营利性组织,其名称体系方面不存在与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一样的三

元或二元概念模式。

第二,无论是适用于自然人还是法人,商号在概念上应具有统一性。鉴于商个人意义上的商

号与经营者姓名的区分,商事企业的商号亦应与经营者的企业名称相区分。《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第54条第1款规定:“法人有自己的名称,名称中应指明法人的组织法形式。”随后在该条第3
款又规定:“作为商业组织的法人应该有商业名称。”此种立法例的特点有二:一是明确规定法人

名称的构成规则,二是区分法人名称与商业名称或商号。此种立法例与我国相关制度相符,或可

进一步佐证前述企业名称结构模式分析。

第三,商业名称或商号与商人名称是否一致,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商号概念的问题,与商

号的选用原则关系不大。关于商号的选定,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商号真实主义、商号自由主义、

折中主义等立法主义。我国现有商号选择制度在理论上有折中主义、〔16〕自由主义 〔17〕等不同观

点。还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与真实主义并无绝对的界限,甚至可以并存。〔18〕我国在字号的选

择上当属自由主义,在其他内容上当属真实主义。商号和企业名称选用需服从一系列规则,这些规

则虽不能保证商号和名称反映经营者或营业的完整信息,但无疑确保了商号中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二、名称权的主体和出让人

(一)名称权主体

就适用范围而言,我国 《民法通则》和 《民法总则》均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既然自然人

享有姓名权,也就无法享有同为标表型人格权的名称权。〔19〕因此名称权的主体不可能包括自然

人。至于何种范围的组织体享有名称权,《民法通则》第99条和 《民法总则》第110条在表述上

虽有变化,但反映的主要是不同时期立法机关对组织型民事主体的不同理解认识。 《民法通则》

第99条明确规定名称权的主体包括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规

定的企业名称权主体不限于企业法人,还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民法通则》第26条和第

33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使用字号。《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规章均明确规定了上

述法人组织的设立登记事项中包括名称事项。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名称权的主体不限于法

·14·

〔16〕
〔17〕
〔18〕
〔19〕

参见刘成杰译注:《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柳经纬审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参见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参见梁上上、李国豪:《商号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19条明确规定姓名权的民法保护,但未规定法人的名称权。理论上主张将该姓名权的保护

规定扩大解释或类推适用于法人的名称、商号,因而亦有法人的 “姓名权”一说,或曰 “广义的姓名权亦包括商号在内”。参见

前引 〔15〕,王泽鉴书,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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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还包括其他非法人的企业组织。这一点已为 《民法总则》第110条

第2款所确认:“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根据 《民法总则》第

102条、第103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

登记设立的组织属于非法人组织,可以享有名称权。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亦可成为名称权的主

体。只是 《民法总则》第110条在明确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的同时,并未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名

称权。《民法总则》相对于 《民法通则》的这一变化,在有关的立法资料中并未见说明理由。《民

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3条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享有名称权,

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在该草案二审稿中,该条文

(第792条之一)已被修改为:“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使用、变更、转让或者

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上述条文中名称权主体的变化原因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不排除与

《民法总则》第110条保持一致的可能。这一变化或许也可以反映出立法机关对名称权主体的疑

问:自然人基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享有特定类型的人格权,法人、非法人组织因欠缺伦理性享

有不同于自然人的人格权,作为自然人特殊形态的个体工商户如何能够享有基于团体人格的名称

权呢? 抑或个体工商户本就应作为非法人组织对待?

前已论及,商号+字号的二元概念模式可以解释我国个体工商户是否享有名称权的问题。鉴

于 《民法总则》仍然明确将个体工商户纳入自然人范畴,个体工商户也并非一律起字号,《个体

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对个体工商户采用了与企业不同的名称构成要求,个体工商户在商法

上所代表的商个人不应作为企业或非法人组织对待。我国现行法上规定个体工商户享有的名称权

实系商号权。而且该商号权归属于作为个体工商户营业经营者的自然人,而非个体工商户名称所

代表的主体。

由此可知,名称权的主体限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企业的

名称权、商号权并非直接归属于其出资人,而是归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二)名称、商号的出让人

《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

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可见,企业法人之外的法人虽属名称权主体,

但不能成为名称权的出让人。目前在行政法规和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名称转让制度的也只有企业即

营利性组织,且不限于法人型企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企业名称可以随

企业或者企业的一部分一并转让。企业名称只能转让给一户企业。企业名称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应

当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协议,报原登记主管机关核准。企业名称转让后,转让方不得继续使用已转

让的企业名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等均未就名称转让做出规定,只规定了合并、

分立、终止等制度。在实践中,目前有关名称转让的司法案例中出让人以个体工商户居多。在

Alphalawyer.cn的案例数据库中以 “名称权转让”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相关司法案例6个,其

中4个案例中名称转让方为个体工商户。〔20〕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一批涉互联网典型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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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该数据库网站http://alphalawyer.cn,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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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店铺转让合同纠纷的案例亦属个体工商户、自然人之间的网店连同店名转让。〔21〕也就

是说,名称权的主体与名称权的出让人在范围上不一致,只有营利性法人和营利性非法人组织、

个体工商户可以成为名称权的出让人。相应地,可转让性不能成为名称权的共同属性,至少并非

所有的名称权都有转让权能。

结合前文的分析可知,个体工商户或者经营者转让的实际上是商号或字号,而且往往是连同

营业一并转让。例如,“张俊英与杨建强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2〕“高海燕、刘敬党与林发、吴学

哲、付秀端、吴家华转让纠纷、合同纠纷案”、〔23〕“卢美秋、韦小妹等与宜州永谊新型页岩砖厂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24〕“陈佑祥、王玉芳与吴焱军、时光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5〕以上

案例中,商号权的主体和出让人均是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自然人。而企业法人转让名称权则

系真正的名称转让,可能是单纯的名称转让,如 “江苏元彪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莱威特钢铁贸易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6〕也可能同时伴随营业商号、字号等无形资产和营业的整体转让,

如 “江苏经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洪泽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原洪泽县泽纬大酒店有限公

司)、江苏北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原江苏洪泽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商号)合同

纠纷案”。〔27〕以上案例中,权利主体和出让人均是企业法人,而非企业法人的股东。

(三)名称转让关系的实质

权利的转让意味着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流转,脱离原有主体,归新的主体享有。个体工商户

的名称转让意味着个体工商户的名称或商号在不同的自然人之间流转,意味着名称权或商号权与

原权利人的分离,符合通常理解的转让。

企业名称的转让则系由享有出让名称的企业自身转变,企业名称在出让企业和受让企业之间

流转,出让企业和受让企业均变更名称,受让企业随之取得名称权。同时因名称权需与营业的全

部或部分一并转让,所以貌似不存在权利人与名称权的分离,只是营业的重新组合以及名称权与

出让企业的投资人分离而已。出让企业的投资人本就不是名称权的权利人,因而此种所谓名称转

让并不完全符合通常理解的权利转让。如果甲公司将其名称权连同部分或全部营业让与乙公司,

实践中名称的转让对甲公司的影响至少是三个方面:第一,交易完成后原甲公司取得一定的货币

或股权,意味着原甲公司的营业资产发生了变化;第二,随后进行的名称变更导致名称亦发生变

化;第三,受竞业禁止的约束和营业资产变化的影响,甲公司往往需变更经营范围或经营地点。

原甲公司没有改变的是股东成员和组织结构。作为社团法人,虽然股东的变化被认为是公司外部

的变化而非公司的变化,但股东成员变化意味着组织结构的变化,而这会是一种基础性变化。名

称、经营范围、营业资产的变化是公司本身的变化,但不是基础性变化。这种区别无法体现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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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参见 《王兵诉汪帆、周洁、上海舞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店铺转让合同纠纷案》,载https://www.chinacourt.
org/article/detail/2018/08/id/3459597.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4月20日。

参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0)绍知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柳市民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桂12民终33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皖民申1060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冀09执复132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苏民终184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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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身份证号码”的变更制度上。目前,社会信用代码 (原组织机构代码)是组织体身份的唯一

性识别证明,而且 “终身不变”,类似于自然人的身份证号码。企业名称变更和转让、资产形式、

经营范围、组织架构的变化,都不会导致社会信用代码改变。可能导致公司社会信用代码改变的

是基于分立合并、设立时的基础财产及其转换形式变化。这样处理有助于识别公司变更后的债务

承担主体。公司的名称转让需经由公司的变更来实现,需通过名称、名称权与特定社会信用代码

及其指向的资产 (包括这些资产的转换形式)的分离来体现。因此,特定社会信用代码及其指向

的资产才会构成一个公司不可分离的本体,才是一个公司保持同一性的要素。名称转让必须借助这

一模型才能得到合理说明。例如,甲公司将名称转让给乙公司,意味着甲公司的名称与原甲公司的

社会信用代码及其指向的财产相分离,并与原乙公司的社会信用代码及其指向的财产相结合。

三、名称的转让方式

(一)名称权的性质争议

虽然 《民法通则》将名称权定位为人格权,同时规定企业等经营机构的名称权可以转让,但

名称权尤其是企业名称权的性质在学理上一直面临较大争议,三十多年前便有 “人格权说”、“财

产权说”、“二元说”、“分阶段说”等不同观点。〔28〕这种争议至今未平息,双重属性说、〔29〕知

识产权说 〔30〕时而出现,民法学界持法人人格权否认说的学者多持财产权说。例如,认为 “法人

的所谓人格权实为一种财产性质的权利”,〔31〕“法人名称权其实就是商号权,是一种典型的、具

有财产权性质的知识产权”。〔32〕此类观点实系以企业法人为观察对象,将企业名称等同于商号,

从而得出企业法人名称权的大致结论,再将该结论扩张到所有法人,或者认为企业法人之外的其

他法人没有名称权。〔33〕类似的争议亦存在于商号权法律性质的理论上,多数学者认为商号属于

无形财产,商号权属于无形财产权或知识产权。〔34〕“作为一种吸引并留住顾客的手段,商号具有

自己的财产价值。保护商号的条件更接近于保护公司名称所适用的条件,而不是保护姓氏所适用

的条件。因为,在这里,并不是保护人格权的问题,而是保护商业营业资产的持有人对其顾客群

体所享有的权利。”〔35〕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法学者主张商号权属于人格权,其主要理由在

于,商号属于标识法律主体的名称,理当属于人格权的客体。〔36〕最近还有一种相对折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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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参见徐国栋、刘剑:《论经营体的名称权》,载 《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
参见盛杰民:《对企业名称权的法律思考》,载 《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参见蒙俊、何小平、范湖莲:《试论企业法人名称权的性质与继承》,载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

5期。
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 《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曹险峰:《人格、人格权与中国民法典》,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主张法人人格权具有可转让性的学说中,不少学者以企业法人为观察对象,以 《民法通则》第

99条第2款第二句 “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为法律依据,认为法人人格权具有可

转让性。参见李景义等著:《人格权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参见徐学鹿:《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前引 〔17〕,施天涛书,第112页。
〔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1卷),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 749页。
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范健: 《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

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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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以自然人人格权为立足点构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名称、名誉的保护准用自

然人的相关规定即可。〔37〕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法人人格权本身就是以营利性法人为观察对象而创建,非营利法人其

实没有人格权呢? 这一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虽然法人不可能享有自然人基于伦理意义而得享有

的人格权,但至少可以享有两类人格权。 “一类是与法人的存在有本质联系的法人的基本利益,

这些利益被作为法人正常发挥社会作用的前提条件而得到保障,从而构成法人的人格权。在这种

类型中,最主要的是使法人区别于其他主体的法人的名称权。另外一类是由法人承载的、但实际

上是以法人的成员的某些总括性质的人格利益为保护对象的人格权。”〔38〕笔者赞同此种标表型人

格权和评价性人格权的分析框架和理由。〔39〕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26条便规定:“法人于法

令限制内,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此项规定

一方面区分了法人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不同,另一方面并未将法人的目的限于营利性。此处的法

人 “包括社团法人 (人之组织体,如公司)及财团法人 (财产组织体,如基金会)”。〔40〕

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本质性区分标准在于权利背后的利益形态究竟是人格利益还是财产利益。

但是在权利背后的利益形态复杂化的情况下,此种区分标准难以发挥实效。从人格权的其他属性

出发进行判断,或许是可能的路径。与名称的转让这一主题相关的属性当属权利的专属性。“权

利有专属权与非专属权之分,人格权系专属权,他人不得代位行使 (行使上之专属权)。”〔41〕行

使上之专属权当然更意味着归属上的专属权。但是在法学方法上,我们究竟是应以人格权的专属

性为依据,维持名称权的可转让性并将名称权排除在人格权之外、定性为一种财产权呢,还是应

维持名称权的可转让性和人格权属性,但创设一个人格权专属性的例外呢? 这是一个仅凭抽象的

逻辑无解的问题,需进行更为细致具体的分析。

个体工商户的名称虽具标识功能,但其为经营者和作为投资人的自然人享有或共有,并非归

属于其自身。前已论及,个体工商户的名称权本质上是商号权,是自然人拥有的无形财产,不应

解释为人格权。法人的名称权一则具有标识功能,二则归属于法人自身,三则不与法人的营业相

分离而为转让。法人的名称权可解释为人格权,且此种论证可扩展适用于非法人组织。鉴于法人

名称权作为人格权的主要理由在于其本属法人标识,以及在功能上主要是为了全面保护与法人相

关的自然人人格,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作出名称转让的决议之时起,应认为与法人相关的自然人

已放弃此种团体人格利益或组织标识利益,法人的名称仅具财产性价值,而不再具有人格利益。

这便是名称权具有可转让性的原因,此种解释同时可进一步在理论上维持人格权的专属性。

我国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构成包括所在行政区划、商号或字号、行业特点、组织形式等

内容。完整名称的转让其实在交易实践中面临太多限制,例如,未来的受让人必须与原企业处于

相同行政区划、处于相同行业、采用相同组织形式等。而商号转让则没有这些限制,故商号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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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参见温世扬:《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评议》,载 《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
薛军:《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载 《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第55页。
法人评价性人格权的保护对象所称 “法人的成员”应做扩大解释,不宜限定在大陆法系区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

“成员”之固有意义上,至少应涵盖法人的雇员。
前引 〔15〕,王泽鉴书,第57页。
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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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名称转让更具实践空间。商号转让后,基于合同约定或竞业禁止、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定原因,

受让企业拟采用出让企业名称的,出让企业亦需注销其名称。这或许是另一种可行的解释路径,

但此种路径不完全符合我国现行名称转让实践。江苏省工商局 《关于规范企业名称转让操作的意

见》(苏工商注 〔2006〕286号)第3条甚至明确规定:“企业名称转让必须是名称的整体转让,

不得只转让字号等名称的部分构成。”

(二)名称转让的决定

名称转让方式依出让人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我国 《公司法》第104条、第121条立足于股

东利益保护,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出让、受让重大资产的决议程序制度。营业转让不一定构成重

大资产处置,但是公司或企业法人转让名称权仍需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因为公司名称转让后,

必然意味着原公司注销终止或变更名称、修改章程后存续,而公司终止与修改章程均属于公司法

规定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且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依 《合伙企业法》第31条的规定,

合伙企业转让名称权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同时,由于名称转让必须伴随营业的部分或全部

转让,可能涉及合伙企业不动产和知识产权的转让,这也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个人独资企

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名称转让须由经营者或全体投资人做出决定。

伴随营业转让的名称转让对于公司或合伙企业而言,其实还有类似的交易方案。股权转让或

合伙份额转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企业资产实际控制权的转移。 《公司法》与 《合伙企业法》

主要为后一种交易提供了比较周密的制度安排,伴随营业转让的名称转让并没有成为 《公司法》

或 《合伙企业法》上的典型制度。但这不代表营业转让或伴随营业转让的名称转让没有存在意

义。营业转让的独特交易功能或经济价值在于,营业转让有助于受让人将企业的资产与负债相剥

离,或者将优质资产与存在潜在风险的资产相剥离,从而更好地防范化解交易风险。 《公司法》

与 《合伙企业法》未直接规定营业转让制度的原因在于,“与公司合并或分立所不同的是,营业

转让并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就可实施”。〔42〕

(三)名称的相对转让与绝对转让

商法学者认为,商号转让有相对转让与绝对转让两种方式。相对转让是指名称权的出让方在

出让名称后仍可在原地或其他地域继续使用该名称,实系名称权的许可使用;绝对转让是指出让

方在出让名称后,不得继续使用该名称,必须变更登记为其他名称或注销。我国 《企业名称登记

管理规定》第23条第3款明确规定: “企业名称转让后,转让方不得继续使用已转让的企业名

称。”该条不能被解读为我国名称转让只允许采绝对转让方式。实践中承认连锁加盟、活动冠名

等情形下的名称权许可使用。此外,非营利组织的名称权亦有许可使用之情形,例如,将大学的

校名用于对外销售的文化衫上等。

名称转让和营业转让的关系与名称转让的上述分类具有一定关联性。外国立法一般都是从商

号转让与营业转让的关系上来规定的,存在两种立法例。一是禁止分离转让或禁止出让原则。例

如,《日本商法典》第15条规定:“商人的商号,仅限于与营业一起或在废止营业时转让。前款

规定之商号转让,非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德国商法典》第23条规定:“商号不得与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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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小勇:《营业转让制度研究———以日本法为中心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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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的营业相分离而出让。”《意大利民法典》第2565条、《韩国商法典》第25条、《澳门商法

典》第31条有类似规定。二是相对转让主义或自由转让主义。〔43〕采相对转让主义的如法国法,

《法国商法典》没有直接规定名称权或商号权的禁止出让。《日本商法典》与 《德国商法典》并未

区分商号与名称,因此上述商号转让方式可以借用到我国的名称转让方式上。

我国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企业名称可以随企业或者企业的一部分一并

转让”,此处的 “可以”应理解为 “应当”或 “必须”。我国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第33条

亦规定:“营业转让应当转让包括名称在内的营业财产。在受让人不使用因转让取得的名称时,

登记机关自动注销该名称。”我国的企业名称转让应当与营业转让一并进行。

(四)第三人权益保护与名称转让的公示登记

受让方取得原名称的目的其实是保持营业的完整性,包括商业名称上所负载的商誉信息。因

此,名称转让制度必然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受让方此种利用动机的保护。但与此同时,基于公

平交易、债权人利益保护之目的,名称权的转让还需遵循一定的程序。

实践中名称转让系经由两轮名称变更来实现,即先由出让企业申请名称变更,经核准后受让

企业再申请名称变更为出让企业的原名称。根据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31条的规定,

企业名称与其他企业变更名称未满1年的原名称相同或者与注销登记未满3年的企业名称相同

的,不予核准。在前述 “江苏经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洪泽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原洪泽

县泽纬大酒店有限公司)、江苏北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原江苏洪泽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企

业名称 (商号)合同纠纷案”中,根据二审判决书披露的信息,2016年1月29日,原 “江苏洪

泽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 “江苏北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2月1日,原

“洪泽县泽纬大酒店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 “江苏洪泽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两次变更并未经

过一年的间隔期。〔44〕如名称转让确需一年的间隔期,为避免其他企业善意或恶意抢注,企业名

称登记机关应将注销的名称锁定,或自注销之日起允许受让企业申请名称变更登记的预先核准。

江苏省工商局 《关于规范企业名称转让操作的意见》 (苏工商注 〔2006〕286号)则采用了另一

种方式,其第6条规定:“为保障公众知情权,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企业恶意逃废债务,

名称转让的双方应当共同在双方企业名称中较高一级行政区划的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进行公告。”

第7条规定:“对符合条件且本登记机关有权核准该名称变更的,应当先通过 ‘名称转让’软件

办理转让程序,再通过企业登记软件出具 ‘企业 (公司)变更登记受理通知书’;转让双方企业

凭该 ‘受理通知书’办理名称转让公告事宜。”上述规定中没有明确公告期间,并通过开发专门

的 “名称转让”软件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此种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再次说明,名称转让可以分解

为两轮名称变更,其与一般名称变更的区别在于,该两轮名称变更属于前后衔接的联合性变更。

名称转让的间隔期或公告制度主要是保护可能与名称受让方进行交易的市场主体而非出让方

的债权人。有的名称转让人可能确实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动机,因此有人主张 “企业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名称与营业或营业的一部分一并转让后,该营业的债权人可以向受让人请求清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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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8〕,任尔昕、张完连文。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苏民终1843号民事判决书。
刘士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律条文附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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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观点对债权人利益有过度保护之嫌,对企业的同一性判断亦可能存在误解。除非名称转让双

方存在有效的债务分担协议,否则出让方在出让前后所负债务均应由出让方承担。盖因我国的名

称转让必然伴随营业转让,名称权在实践中往往是作为无形资产作价或评估价值而转让。出让方

转让营业资产包括名称权等无形资产后会取得货币或股权,如果转让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以不

合理的低价转让资产,则出让方债权人利益并不因此受损。如果出让方债权人认为名称转让交易

损及其利益,应当通过主张债权人撤销权撤销此项营业暨名称转让交易。名称转让交易中,出让

方的债务仍由持相同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承担;受让方不会因为变更为债务人企业原有名称并受

让部分营业资产而承担出让方的债务。这一点正是营业转让相对于合并分立、股权收购或并购的

优势所在。通过股权收购或并购、合并分立而整体性持股或控制某个企业时,意味着对被并购或

持股企业的所有资产负债一并接盘。而营业转让虽然包含员工、客户等广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但可以排除出让企业的负债。〔4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474条规定,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

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在名称转让的情况下,此处所谓 “变更后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应解释为原被执行人变更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径称原被执行人。具体包括两种情

况:一是原被执行人是出让方的,应以出让方变更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二是原被执

行人是受让方的,同样应以受让方变更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

四、结 语

我国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名称、商号、字号的界定不够清晰准确。厘清三者关系的关键在于对

商号的准确界定。商号应定位为营业名称,一方面与经营者的姓名或名称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与

经营者名称或营业中的字号相区分。

鉴于个体工商户与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构成存在实质区别,个体工商户的 “名称”实属

商号,且个体工商户的名称归属于作为投资者的自然人,因此所谓 “个体工商户享有名称权”实

系个体工商户的投资者、经营者对个体工商户的名称或商号享有商号权。法人、非法人组织名称

权归属于组织自身而非投资者,名称权的主体限于法人、非法人组织。

名称权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利益,主要是就企业名称特别是商号而言。企业名称蕴含的财产

利益通过名称的绝对转让或相对转让而体现。我国的企业名称转让属于绝对转让,现行法未对非

营利组织名称的绝对转让提供制度支持。部分非营利组织在特殊情况下存在名称的相对转让即许

可使用,并借此体现名称的财产利益,但必然受法律关于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严格限

制,因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法人、非法人组织名称的一般性意义在于对组织的标识作

用,更是组织成员、雇员团体人格的载体,是为了充分保护作为自然人的团体成员、雇员的人格

而设,名称权宜定位为人格权。

名称的相对转让可通过 “许可他人使用”来实现,名称的绝对转让一是限于营利性组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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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借助两轮名称变更来具体实现,名称转让完全可以解释为名称变更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一种

关联性名称变更。民法典人格权编作为民事基本法,在名称权的权能表达上可以舍弃 “转让”二

字。现有草案上不区分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笼统声称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

有权依法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显属不当,该条文应修改为:“法人、

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

名称转让需企业做出相应决定,并决定后续使用之名称。决定做出之时可认为企业已自愿放

弃该名称的人格标识功能以及团体人格载体之利益,此时该名称对于出让方而言徒具财产利益和

交换利益,不宜继续作为人格权之客体予以保护,其进入交易领域不应被认为是对人格权专属性

之破坏。人格权法一般规定中 “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书

部分仍有存在之意义,但应明确为专指不得放弃之例外而非不得转让之例外。〔47〕

Abstract:Thenametransfersystemcanprovideanew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thename

rightandeventhebasictheoriesofthelawofthepersonalityrights.Thetradenameshouldbe

positionedasthebusinessnametomaintaintheunityoftheconcept,andtodistinguishitfrom

thekeywordsoftheshopnameandthenameoftheoperator.Thereisasubstantialdifference

betweenthenameoftheindividualindustrialandcommercialhouseholds,andthenameofthe

enterprise,andtheyarenotatthesamelogicallevel.Thesubjectsofthenamerightarelimited

tolegalpersonsandunincorporatedorganizations.Thenameoftheenterprisehasboththeper-

sonalityandtheproperty.Inthegeneralsense,thenamerightisdesignedtofullyprotectthe

personalityofthemembersandemployeesasthenaturalperson,soitshouldbepositionedasthe

personalityright.Theabsolutetransferofthenameislimitedtothefor-profitorganization,and

needstobeimplementedbymeansoftworoundsofnamechange,whichcanbeinterpretedasa

specialformofnametransfer.ThePersonalityRightsSectionintheCivilCodecanabandonthe
“transfer”functionintheexpressionofthefunctionofthenameright.Whenthenametransfer

decisionismade,itcanbeconsideredthattheenterprisehasvoluntarilywaivedthepersonalin-

terestofthename,anditsentryintothetradingfieldshouldnotbeconsideredasabreachofthe

personalityright.

KeyWords:name,tradename,nameright,personalityrights,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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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本文的讨论不涉及名称的继承问题。


